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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1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航空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102 

 

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 C919 飞机首家用户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2016 年 11 月 1 日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

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商飞公司”）签署了《C919 客机首家

用户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首家用户协议》”）。《首家用户协议》为框架协议，

待飞机交易具体事宜明确后，本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后续审议及披露程序。 

 

二、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    

3、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25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金壮龙 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42亿元 

6、经营范围：民用飞机及相关产品设计、研制、生产、改装、试飞、销售、

维修、服务、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；与民用飞机生产、销售相关的租赁和金融服

务；从事业务范围内的投融资业务；劳务合作；经营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；

经营公司或代理所属单位的进出口业务；承接飞机零部件的加工生产任务；外贸

流通经营、国际合作、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技术等业务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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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同意作为中国商飞公司研制和生产的 C919客机首家用户； 

2、双方同意，C919客机首飞后 1年内，启动首批 5架飞机买卖具体条件协

商，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正式飞机买卖合同； 

3、作为 C919 客机首家用户，中国商飞公司将为本公司运营 C919 提供全方

位的保障支持。 

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作为 C919客机首家用户，中国商飞公司将为公司运营 C919提供全方位的保

障支持。《首家用户协议》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任何影响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《首家用户协议》为框架协议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有待进一

步确认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将以另行签订飞机买卖合同为准。根据飞机交易的进展

情况，本公司将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后续的审议及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


